
盐田区住房和建设局关于“治理物业服务突出
问题”案例的通报（2026年第一批）

各物业服务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等工作要求，规范物业服务行为，2026年第一季度我局对辖区物业项目开展了专项整治，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整治工作要求
整治内容：重点整治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质价不符，未履行信息公示和报告义务等问题；擅自利用小区公共部位经营，未公示业主共有资金收支情况，违规侵占小区共有资金等问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问题；物业小区共用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问题；住宅电梯故障频发，运行状况差，出现问题响应不及时、维修不及时、申报更新不及时；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物业服务问题，如物业服务企业无正当理由擅自对物业专有部分实施停电、擅自改变物业服务用房用途等问题。
二、核查发现主要问题
（一）部分项目未公示或未规范公示业主共有资金信息
经核查，部分项目未在深圳市物业管理信息平台公示业务收支情况明细表、日常收取的专项维修资金等信息，不符合《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第七十三条“业主共有资金账户开户单位应当定期与数据共享银行核对业主共有资金账目，并按季度公示”及第一百二十三条第四项“公示，是指在物业管理区域显著位置公开张贴并同时在物业管理信息平台发布，时间不少于十日。”的规定。经我局提醒督促，部分物业项目已经完成整改，对多次存在未公示信息的蔚蓝假日雅苑、翠景花园瑞林苑、西湖梧桐居、倚山时代雅居项目已进行行政处罚立案，依法处理。
（2） 部分项目未做好环境卫生保洁工作
当前，我区正在打造全国“最干净城区”，开展物业小区环境卫生洁净行动，各物业企业要落实环境卫生主体责任，清理小区房前屋后、绿化带等公共区域垃圾杂物，强化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范小区各类垃圾收运管理。部分小区未做好环境卫生保洁工作，如市民反映臻湾云庭小区市民反映路面下水道排水口卫生问题，经督促已经完成整改。
（3） 部分项目未做好相关秩序维护和共有设施的管护
各物业服务要强化消防等设施维护管养，做好住宅小区小型游乐设施和无障碍设施养护。部分项目未做好共有设施的管护工作，例如金港盛世华庭小区路面破损、路灯倾斜等问题，半山溪谷小区儿童娱乐设施噪音扰民问题。部分项目未做好秩序维护，例如臻湾云庭小区疏散通道堆放杂物，占用疏散通道情况，港嵘拔翠园小区楼道摆放鞋柜，占用人行通道情况。我局对上述项目的行为依法进行督促处理。
（4） 部分项目无正当理由擅自对物业专有部分实施停电
深圳市太平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存在无正当理由擅自对太平洋工业区综合楼某物业专有部分实施停电的行为，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二款“未经供水、供电、供气等相关专营单位或者业主授权、行政决定或者司法裁决，物业服务企业不得对共有物业或者物业专有部分实施停水、停电、停气。但是，可能对业主利益或者公共安全造成重大损失的紧急情形除外。”的规定，我局已行政处罚立案并作出警告、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相关工作要求
（一）严格落实信息公开的要求
    严格落实《深圳市物业小区信息公开指引》的规定，规范填报物业信息公示内容，部分项目已开设账户但未按规定使用，未将共有物业收益、物业管理费等业主共有资金按规定转入业主共有资金账户；未在深圳市物业管理信息平台规范公示账户信息，公示内容显示空白。上述行为均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深圳市业主共有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各物业服务企业在管项目要确保规范经营和公示内容真实、完整、及时，我局对各物业项目信息公开、物业服务履约、业主共有资金使用等情况开展常态化核查，对未按要求整改的项目，依法采取约谈、通报、纳入物业服务评价体系、立案调查等措施，严肃追究其法律责任，并定期通报。
（二）提升物业服务质量
严格落实《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物业服务行为规范，规范物业服务履约行为，杜绝侵占业主公共收益，切实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各物业服务企业要转变管理理念与工作思路，提高服务质量，积极主动配合党建引领，推进“阳光物业、深i小区、透明社区”建设，严格遵守深圳业主共有资金管理制度，规范资金使用流程，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透明，实现小区公共收益、维修资金使用、服务事项、收费标准、日常运维等关键信息的信息全面公开、流程全程透明，提升小区管理规范化水平，构建多方协同、公开透明、共建共治共享的小区治理新格局。
请各物业服务企业高度重视、引以为鉴、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主动作为提高服务质量,做好小区公共秩序和安全管理工作，严格落实整改要求，以此次专项整治为契机，提升服务质量与管理水平，共同维护辖区物业管理规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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